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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网上银行快速支付系统账户绑定服务条款及细则 
 

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于东亚网上银行服务（又称电子网络银行服务）。 
  

鉴于同意透过东亚网上银行及/或其他本行不时宣布的各种不同电子媒介（包括但不限于互

联网及流动装置）向阁下提供快速支付系统账户绑定服务（「本服务」），阁下兹明白及

同意使用本服务时，以下条款及细则（本行可不时修订）（「本条款」），连同现时之东

亚网上银行条款及细则，均对阁下具有约束力。当东亚网上银行条款及细则和本条款有歧

异，概以本条款为准。 
 

 

1. 有关快速支付系统的银行服务 
 

(a) 当阁下要求本行代阁下于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中登记任何识别代号 ，阁下即被视

为已接受本条款并受其约束。除非阁下接受本条款的条文，阁下不应要求本行代阁

下登记任何识别代号，亦不应使用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进行任何付款或资金转账。 
 

(b) 在本条款，下列的词语具下列定义： 
 

「账户绑定服务」指由结算公司提供作为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一部份的服务，让

参与者的客户使用预设的识别代号（ 而非账户号码）识别一项付款或资金转账指示

的接收地，或其他有关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的通讯的接收地。 
 

「银行服务」指本行向客户不时提供的服务，让客户使用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及

结算公司就快速支付系统不时提供的账户绑定服务及任何其他服务及设施，进行付

款及资金转账。 
 

「预设账户」指阁下于本行或任何其他参与者维持的账户，并设置该账户为预设账

户，以使用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收取付款或资金，或（如结算公司的规则、指引

及程序指明或许可并在指明或许可的范围内）支取付款或资金。 
 

「快速支付系统识别码」 指由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产生的并与参与者的客户账户

关联的独有随机号码。 
 

「结算公司」指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 
 

「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 或 「快速支付系统」指由结算公司不时提供、管理及

运作的快速支付系统及其相关设施及服务，用作(i)处理直接付款及存款、资金转账

及其他付款交易；及(ii)就账户绑定服务交换及处理指示。 
 

「香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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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指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的参与者，该参与者可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零售支付系统营运者、储值支付工具持牌人或任何其他结算公司不时接纳为结算公

司快速支付系统参与者的人士。 
 

「识别代号」指结算公司接纳用作账户绑定服务登记的识别资料，以识别参与者的

客户账户，包括客户的流动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或快速支付系统识别码。 
 

「二维码服务」指由本行不时向客户提供的二维码及相关联的付款及资金转账服务。 
 

「监管规定」指结算公司、本行、任何其他参与者、彼等各自的联系公司或集团公

司或阁下不时受规限或被期望遵守的任何法律、规例或法庭判令，或由任何监管机

构、政府机关 (包括税务机关) 、结算或交收银行、交易所、业界或自律监管团体 (不

论于香港境内或境外) 发出的任何规则、指示、指引、守则、通知或限制 (不论是否

具有法律效力)。 

 

「阁下」及「阁下的」指本行提供银行服务的每位客户，及如文义允许，包括任何

获客户授权向本行发出有关使用银行服务的指示或要求的人士。 
 

「东亚银行」、「本行」及「本行的」指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 
 

2. 银行服务的范围及使用条款 
 

(a) 本行向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让客户使用快速支付系统及结算公司就快速支付系统不

时提供的账户绑定服务、电子直接付款授权服务及任何其他服务及设施进行付款及

资金转账。本行有权不时制定或更改银行服务的范围及使用银行服务的条款及程序。

阁下须接受及遵守此等条款及程序方可使用银行服务。 
 

(b)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暂停或终止部份或全部银行服务，而无需给予通知或理由。 
 

3. 账户绑定服务 - 登记及更改识别代号及相关纪录 

 

(a) 阁下须于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登记阁下的识别代号，方可经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

统使用账户绑定服务收取付款或资金转账。本行有酌情权是否向阁下提供快速支付

系统识别码作为识别代号 。 
 

(b) 于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登记及更改识别代号及相关纪录，必须按照结算公司不时

施加的适用规则、指引及程序。阁下须以本行不时指定的形式或方法提供或输入所

需资料并完成登记程序，方可让本行代阁下登记或更改识别代号或任何相关纪录。 
 

(c) 倘阁下在任何时间为多个账户（不论该等账户于本行或于其他参与者维持）登记相

同的识别代号，阁下必须将其中一个账户设置为预设账户。当阁下指示本行代阁下

设置或更改预设账户，阁下即同意并授权本行代阁下向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发出

要求取消当时于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已登记的预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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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阁下的责任 
 

(a) 识别代号及账户现时真正的持有人或授权使用人 
 

阁下只可为自己的账户登记阁下自己的识别代号。阁下必须是每项识别代号及每个

提供予本行登记使用账户绑定服务的账户现时真正的持有人或授权使用人。当阁下

指示本行代阁下登记任何有关快速支付系统的识别代号或账户，即确认阁下为相关

识别代号或账户之现时真正的持有人或授权使用人。这对于流动电话号码至为重  

要，皆因于香港流动电话号码可被循环再用。 
 

(b) 识别代号 
 

任何阁下用作登记账户绑定服务的识别代号必须符合结算公司不时施加的适用要

求。例如，结算公司可要求登记作识别代号的流动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必须与阁下

于相关时间在本行纪录上登记的联络资料相同。阁下明白并同意，本行、其他参与

者及结算公司有权及可酌情无需通知及阁下同意，取消任何根据可用资料属不正确

或非最新的识别代号的登记。 
 

(c) 正确资料 
 

(i) 阁下须确保所有阁下就登记或更改识别代号（或任何相关纪录）提供的资料

均为正确、完整、最新的且并无误导。阁下须于合理切实可行情况下尽快以

本行指定的形式或方法通知本行任何对资料的更改或更新。 
 

(ii) 在发出每项付款或资金转账指示时，阁下须对使用正确及最新的识别代号及

相关纪录负全责。阁下须就不正确或过时的识别代号 或相关纪录导致本行及

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作出任何不正确的付款或转账负全责并确保本行不

致有损失。 
 

(d) 适时更新 
 

阁下有完全责任向本行适时发出指示及提供资料变动或更新，以更改阁下的识别代

号 （或相关纪录），包括但不限于更改阁下的预设账户。阁下承认，为确保有效地

执行付款及资金转账指示及避免因不正确或过时的识别代号或相关纪录而导致不

正确的付款或转账，备存阁下最新的识别代号及所有相关纪录至为重要。 
 

 

(e) 更改预设账户 
 

倘阁下或相关参与者因任何原因终止作为预设账户的账户（包括该账户被暂停或终

止），结算公司的系统会自动按账户绑定服务下与相同识别代号相联的最新登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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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指派预设账户。阁下如欲设置另一账户作为预设账户，阁下须透过维持该账户的

参与者更改登记。 
 

(f) 阁下受交易约束 
 

就登记识别代号而言，当阁下向本行发出指示，该指示即属不可撤销，并对阁下具

有约束力。阁下可按照本行不时指定的程序及要求更改或取消任何识别代号。 
 

(g) 负责任地使用银行服务 
 

阁下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银行服务，尤其需要遵守下列责任： 
 

(i) 阁下必须遵守所有规管阁下使用银行服务的监管规定，包括就收集、使用及

处理任何其他人士的个人资料及其他资料方面遵守保障资料私隐的监管规

定。阁下不得使用银行服务作任何不合法用途或非由结算公司的规则、指引

及程序授权或预期的用途。 
 

(ii) 倘本行向阁下提供快速支付系统识别码作为识别代号，阁下不应为了获取心

仪号码或数值作快速支付系统识别码而重复取消登记及重发申请。 

 

(h) 阁下须就授权人士负责 
 

当阁下授权其他人士向本行发出有关使用银行服务的指示或要求（不论阁下为个人、

公司、法团、独资经营或合伙公司或任何其他非法团性质的组织）：  
 

(i) 阁下须为每名获阁下授权的人士的所有作为及不作为负责； 
 

(ii) 任何本行收到并真诚相信乃由阁下或任何获阁下授权的人士发出的指示或

要求，均属不可撤销并对阁下具有约束力；及 
 

(iii) 阁下有责任确保每名获阁下授权的人士均会遵守本条款就其代阁下行事适

用的条款。 
 

5. 本行的责任及责任限制 
 

(a) 本行会按结算公司不时施加的适用规则、指引及程序，处理及向结算公司快速支付

系统提交阁下的指示及要求。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有权按其认为适当的次序或方

法处理及执行阁下的指示及要求。本行无法控制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的运作或其

执行阁下的指示或要求的时间。当本行从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或透过结算公司快

速支付系统不时收到涉及阁下任何的识别代号 （或相关纪录）或其他有关快速支付

系统事项的状况更新通知，本行会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及时间通知阁下。 
  

(b) 在不减低上文第 5(a)条或东亚网上银行条款及细则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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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行无须负责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有关或因使用银行服务，或有关或因处理

或执行阁下就有关银行服务或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的指示或要求，而可能

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种类的损失、损害或开支，除非任何上述损失、损害或开

支属直接及可合理预见并直接且完全由于本行或本行人员、雇员或代理的疏

忽或故意失责引致； 
 

(ii) 为求清晰，本行无须负责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或有关下列一项或多项事宜，

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种类的损失、损害或开支： 
 

(1) 阁下未遵守有关银行服务的责任；及 
 

(2) 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产生或引致的，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况

引致的延误、无法使用、中断、错误或故障；及 
 

(iii) 在任何情况下，就任何收益损失或任何特别、间接、附带、相应而生或惩罚

性损失或损害赔偿（不论是否可预见或可能招致），本行、本行的关联公司

或集团公司、本行的特许人、及上述彼等各自的人员、雇员或代理均无须向

阁下或任何其他人士负责。 
 

(c) 阁下的确认及弥偿 
 

(i) 在不减低阁下在东亚网上银行条款及细则下提供的任何弥偿或本行享有的

任何其他权利或补偿的影响下，本行及本行人员、雇员及代理（或任何一人）

有关或因本行提供银行服务或阁下使用银行服务而可能引致或蒙受任何种

类的责任、申索、要求、损失、损害赔偿、成本、费用及开支（包括以全面

弥偿基准引致的法律费用及其他合理开支），以及本行及本行人员、雇员及

代理（或任何一人）可能提出或被提出的所有法律诉讼或程序，阁下须作出

弥偿并使本行及本行每名人员、雇员及代理免受损失。 
 

(ii) 如任何责任、申索、要求、损失、损害赔偿、成本、费用、开支、法律诉讼

或程序经证实为直接及可合理预见且直接及完全因本行或本行人员、雇员或

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责引致，上述弥偿即不适用。上述弥偿在银行服务终止

后继续有效。 
 

6. 收集及使用客户资料 
 

(a) 为了使用银行服务，阁下可能需要不时向本行提供有关下列一名或多名人士的个人

资料及其他资料： 
 

(i) 阁下； 

(ii) 阁下付款或资金转账的收款人，或阁下设置电子直接付款授权的交易对方；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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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阁下为公司、法团、独资经营或合伙公司或任何其他非法团性质的组织，

阁下的任何董事、人员、雇员、获授权人士及代表。 
 

本行不时就有关银行服务获提供或由本行编制的个人资料及资讯统称为 「客户资

料」。 
 

(b) 阁下同意（及如适用，阁下代表阁下的每名董事、人员、雇员、获授权人士及代表

同意）本行可为银行服务的用途收集、使用、处理、保留或转移任何客户资料。此

等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项或多项： 

(i) 向阁下提供银行服务，维持及运作银行服务； 

(ii) 处理及执行阁下不时有关银行服务的指示及要求； 

(iii) 披露或转移客户资料予结算公司及其他参与者，供彼等就结算公司快速支付

系统的运作使用； 

(iv) 按需遵守的监管规定而作出披露；及 

(v) 任何与上述有关的用途。 
 

(c) 阁下明白及同意客户资料可能被结算公司、本行或其他参与者再披露或转移予其客

户及任何其他使用结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统的第三者，作为提供及运作账户绑定服务

之用。 
 

(d) 倘客户资料包括阁下以外其他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任何于上述第 6(a)(ii)条或第

6(a)(iii) 条指明的人士），阁下确认阁下会取得并已取得该人士同意，就结算公司、

本行及其他参与者按本条款指明的用途使用（包括披露或转移）其个人资料及其他

资料。 
 

7. 分割性  
 

 倘若本条款所载之任何条文变为不合法，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其余条文将继续有

约束力及有效。  
 

8. 修订  
 

 东亚银行在作出适用的营运守则或操守准则所规定的合理知会下可随时及不时修

订及/或补充或新增本条款所载之任何条文，该等修订及新增条文即告生效。倘若客

户于接获通知后仍继续使用东亚银行当时提供之任何银行服务，该等修订及/或补充

/新增条文在其生效日起被视为获客户接纳及对客户立即具约束力。  

 

9. 第三者权利 
 

 除客户及本行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

第 623 章）强制执行本条款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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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律及司法管辖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律所管辖，并须按香港法律诠释。香港法院对因本条款及细

则所产生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争议具非专属司法管辖权。 
 

11. 有效文本  
 

本条款之英文与中文本文义如有歧异，概以英文本为准。 
 

 

 


